
出國報告（出國類別：業務接洽） 

 

 

 

 

 

赴雅加達臺灣學校說明及協助加入

私校退撫儲金制度報告 
 

 

 

 

 

 

 

 
  服務機關：教育部  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 

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儲金監理會 

          姓名職稱：賴俊男 執行秘書 

          出國地點：印尼雅加達臺灣學校 

          出國期間：102 年 6 月 12 日至 15 日 

          報告日期：102 年 7 月 2 日 



 2

赴雅加達臺灣學校說明及協助加入 

私校退撫儲金制度報告 

 

摘要 

 

    民國 99 年 1 月 1 日施行私校退撫儲金新制，已有效提高教職員退休給與，

且退撫財務穩固，不會債留子孫，職業轉換年資也不會浪費。我國海外臺灣學校

因所在國家法令規定差異、各校條件不同，並未同時改適用新制，仍繼續沿用各

校原有退撫制度。 

    各臺灣學校為延攬優秀本國教師赴海外任教，莫不積極進行加入新制事宜。

印尼雅加達臺灣學校亦積極進行各項準備，該校董事會於 102 年 5 月份函請本部

指派人員前往該校，向老師及部分仍有疑慮董事說明，並協助處理加入行政事宜。 

    本會基於業務熟悉情形及為表達重視與尊重，簽奉核准指派本會執行秘書於

102 年 6 月 12 日至 16 日前往。期間辦理 2 場次私校退撫儲金新制簡報及與學校

教師、董事交換意見，並應邀參加 6 月 15 日學校畢業典禮。 

    本次應邀前往雅加達學校說明私校退撫儲金新制，各項工作已順利完成，雅

加達臺灣學校應可於今年 8 月 1 日，如願按原訂計畫加入私校退撫儲金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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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民國 99 年 1 月 1 日施行私校退撫儲金新制，我國各學制私立學校同日改適

用新退撫制度，我國海外臺灣學校因所在國家法令規定差異、各校條件不同，並

未同時改適用新制，仍繼續沿用各校原有退撫制度。 

 因退撫權益差異引起國人重視，海外臺灣學校原退撫制度更不理想，而私校

退撫儲金新制施行後，已有效提高教職員退休給與，且退撫財務穩固，不會債留

子孫，職業轉換年資也不會浪費。各臺灣學校為延攬優秀本國教師赴海外任教，

莫不積極進行加入新制事宜。越南胡志明臺灣學校率先完成校內各項法令訂定、

財務準備，並於 101 年 2 月 1 日適用新制；印尼雅加達臺灣學校亦積極進行各項

準備，尤其在蔡先口先生接任校長後，更為重視，密集與本會聯繫，本會陳瓊玉

老師對於加入各項事宜，積極協調儲金管理會、部內權責單位，彙整意見及對應

措施，並提供該校加入後之財務分析，供學校參考。 

    蔡校長循該校程序提報董事會通過，另董事會函請本部指派人員前往該校，

向老師及部分仍有疑慮董事說明，並協助處理加入行政事宜。本會基於業務熟悉

情形及為表達重視與尊重，爰簽奉核准指派本會執行秘書於 102 年 6 月 12 日至

16 日前往。 

 

 

貳、說明及協助加入私校退撫紀要 

一、6 月 12 日：早上 8 點 45 分搭乘中華航空 CI761 班機前往雅加達，於當地時

間 13 時左右，與蔡校長會合後，隨即前往雅加達臺灣學校參觀，並瞭解學

校創辦過程、目前經營狀況及加入私校退撫儲金新制過程與問題。另與學校

家長會長賴維信先生洽談，家長會非常重視子女教育、學校辦學，並且認為

老師退休金應該提高，不僅不能低於我國國內水準，甚至應該更高，以利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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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及留任優秀教師。晚間與學校主管餐敘並交換退撫權益等方面意見，氣氛

融洽。 

二、6 月 13 日：早上約 10 點前往學校，瞭解學校老師個別薪級、年資狀況並協

助確認，下午 1 點對部分老師進行第 1 次私校退撫儲金新制簡報及交換意

見，與會老師對於加入新制表達支持、配合。會後學校蔡校長及張秘書對加

入新制，須配合報部退撫辦法、敘薪辦法及編制表等，請求本部儘快完成核

定作業，俾利該校得自今年 8 月 1 日加入新制。隨即聯繫本會同仁洽請本部

國際司加速流程，並請儲金管理會預為準備。 

三、6 月 14 日：上午仍繼續討論學校加入新制各項行政事宜，中午 12 點，進行

第 2 場私校退撫儲金新制簡報及意見交換。 

四、6 月 15 日：應邀參加上午 8 點為學校幼兒園畢業典禮，學校 85 歲高齡董事

黃章掘等貴賓踴躍出席，看到畢業小朋友健康、活潑、可愛模樣，家長認真

記錄家中寶貝成長重要時刻，非常感動。9 點 20 分結束後，短暫休息與場

地整理，隨即進行國小、國中及高中畢業典禮，期間與該校董事溝通加入新

制意見。 

五、印尼法令規定私校須另有理事會設置，學校即有代表處代表擔任理事長，負

責學校在印尼各項事宜，其餘學校董事擔任理事。我國駐印尼臺北經濟貿易

代表處代表夏立言，以該校理事長身分出席高中及國中小畢業典禮，另印尼

臺商聯誼會、亞洲臺商聯誼會等臺商、僑界團體理事長出席，典禮開後唱我

國國歌，歌聲嘹亮，在異國唱國歌，大家愛國情感沸騰。其後見證學校辦學

成績斐然，尤其高中升大學卓越表現。典禮中，畢業生表達即將離校不捨與

感恩之情，在校師長除有濃厚離情外，仍殷切提醒、祝福學生。中午家長會

舉辦謝師宴全體師生及代表處、臺商僑界團體理事長都出席，再次展現華人

異鄉團結濃厚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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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一）此次應邀前往雅加達學校說明私校退撫儲金新制，各項工作已順利完成，

雅加達臺灣學校應可於今年 8 月 1 日，如願按原訂計畫加入私校退撫儲金

新制。 

（二）印尼華僑、臺商心繫我國，印象深刻、感動；對於國人在異地艱困環境打

拼精神，更是感佩，雖然印尼已揮別昔日排華運動，但艱困情形並非全部

消彌於無形。 

（三）國人出錢出力辦學，深刻期盼自己子弟不忘本、與國內教育同步、接軌，

並回國升學，更是難能可貴。 

（四）此次雅加達臺灣學校之行，有很多感觸、收穫，對於公務員應有服務態度，

有更深刻認識，可說不虛此行，所感受到一景一物，亦於回國與本會同仁

分享，並且與同仁共同勉勵。 

二、建議 

  本會對於各級學校，尤其海外臺灣學校、臺商學校任何請求之服務事項，一貫

立場為： 

（一）如為本會職掌，多為對方設想、服務，應盡力、儘快協助各項事宜，並縮

短各項行政流程。 

（二）如非本會職掌，亦應如本案積極洽請部內其他單位、部外團體協助，不要

置身事外，爭取外界對本部肯定。 

雅加達臺灣學校蔡校長對於本會積極協助該校加入私校退撫表達感謝，本會

仍將秉持上開立場為私校教職員服務，並透過各種場合要求會內同仁繼續落實、

深化。 


